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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财 政 局 
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苏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

文件
 

苏财资〔2022〕3 号 

 

 

关于减免 2022 年承租国有物业租金的通知 
 

市各主管部门、直属单位；各区财政局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、

机关事务管理部门；各县级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；各市属国

有企业；市住房租赁公司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等部门《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

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发改财金〔2022〕271 号）和

市政府《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着力稳定

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苏府〔2022〕4 号）要求，根

据省财政厅等部门《关于减免 2022 年国有房屋租金操作实施细则

的通知》（苏财资〔2022〕26 号）的部署，为进一步帮助服务业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，着力稳定经济增长，现结合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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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具体情况，就 2022 年承租全市国有物业租金减免有关操作细则

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减免对象 

全市范围内承租国有企业（包括全资、控股和实际控制企业）

和行政事业单位权属物业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 

小微企业依据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《中小企业划型标

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予以确定；个体工商

户依据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66 号）进行认定。 

本通知“服务业”是指苏州市统计局《苏州市服务业统计报

表制度》所列的 14 个行业门类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F-S） 

原则上应以租赁物业最终实际经营承租方为租金减免政策最

终受益对象。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，国有出租方应对合同承租方

做好政策宣传和发动，在协商一致基础上，将相关减免租金政策

惠及到最终实际经营承租人。 

1．合同承租方属于上述减免对象，同时也是最终实际经营承

租方的，可直接享受合同租金减免；存在间接承租情形且间接承

租方中有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，合同承租方应将享受

的减免租金相应落实到符合上述条件的最终实际经营承租方。 

2．合同承租方不属于上述减免对象，但存在间接承租情形且

间接承租方中有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，合同承租方应

将减免租金政策落实到符合上述条件的最终实际经营承租方。合

同承租方落实到符合减免条件的最终实际经营承租方部分的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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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予以减免。 

二、减免标准 

1．承租 2022 年未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

区内国有物业的，2022 年 3 月～5 月租金全免；本《通知》发文

之日后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的，在 3 月～5 月租金全免基础上，

再顺延或从当月起追加减免 3 个月租金，但减免期到 2022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 

2．承租 2022 年在本《通知》发文之日前已被列为疫情中高

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内国有物业的，2022 年 3 月～8 月租

金全免。 

3．我市在市外的国有物业租金减免按照属地政策执行。 

三、减免方式 

1．承租方已支付租金的，减免的租金经双方协商一致，优先

从合同期内后续未缴纳租金中抵扣。后续未执行合同租金不足以

抵扣或承租方要求返还的，由出租单位返还。  

2．承租方未支付租金的，由出租单位按合同涵盖的租期范围，

直接减免相应月份的租金。 

四、审批流程 

（一）行政事业单位物业通过市住房租赁公司委托出租的，

由承租方向市住房租赁公司提出申请，由出租单位、主管部门、

住房租赁公司共同审核批准。 

行政事业单位物业经批准自行出租的，由承租方向出租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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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，由出租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核批准。 

承租国有企业物业的，由承租方向出租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

由企业按内部决策（审批）程序批准。 

（二）承租方提交申请资料应包括承租方申请书、承租方

法人代表身份证明、营业执照、租赁合同，小微企业证明文件

（报表、社保等）等。存在间接承租情形的，承租方申请租金

减免时应提交对最终承租方的减免方案，应确保租金减免惠及

最终承租方。 

（三）租金减免申请批准后，出租单位应与承租方签订租赁

合同补充协议，内容应包括租金减免的金额和减免方式等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各区、市各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国有物

业租金减免政策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

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完善工

作机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。涉及其他非国有中小股

东的国有企业，国有控股股东应充分发挥作用，加强沟通协调，

争取支持理解，并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积极推动实施租金减免

政策。 

（二）各国有物业出租单位要主动与承租方对接，做好租金

减免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，及时将政策落到实处。有条件的可以

在官方网站设立房租减免专栏，公布房租减免政策、办理流程、

所需材料、办理部门和联系方式等，建立租金减免问题来信来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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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机制，市属国有企业 2022 年度租金减免工作除减免对象、标

准、方式外的其他工作要求仍按照苏国资产〔2020〕11 号执行。 

（三）各区、市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因租金减免形成的收

支缺口，通过优化支出结构、压缩一般公用支出、统筹现有资金

等渠道弥补。国有企业因租金减免影响经营业绩的，年度经营业

绩考核中作为特殊事项视同完成利润。企业集团公司对因落实租

金减免政策严重影响经营的子企业，应视实际情况予以扶持。 

（四）此次租金减免执行情况建立月报制度。委托市住房租

赁公司出租的物业，减免情况由市住房租赁公司汇总后上报市财

政局；自行出租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物业，以及市行政事业单位

所办企业出租的物业，减免情况由市级主管部门汇总本后报送市

财政局；市属国有企业出租的物业，减免情况报送相对应国资监

管部门。 

各区财政局汇总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减免情况报

送市财政局（各县级市、各区国资委汇总所监管国有企业减免情

况在报送同级财政部门的基础上同时报送市国资委）。 

上述租金减免月报应于每月 1 日（节假日顺延至第 1 个工作

日）前上报截至上月末数据（附件 2 和 3）。 

（五）本政策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如国家和市政府

出台同类政策，原则上按“取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市财政局会

同市国资委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适时对租金减免贯彻落实情况

开展督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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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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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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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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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苏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8 日印发  


